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程序說明表
	項目編號
	人福22

	項目名稱
	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受訓人員一般團體保險業務-退保

	承辦單位
	人事處退撫福利科

	作業程序

說明
	考試錄取人員於訓練期間喪失考試錄取人員身分，辦理退保。

	控制重點
	1、 考試錄取分發人員於訓練期間喪失身分原因：

(1) 受訓人員訓練期間自願放棄受訓資格、中途離訓。
(2) 受訓人員經保訓會核准縮短實務訓練（如高普考實務訓練4個月縮短為2個月），可退2個月之保費。

2、 送出退保批改申請書時，需一併檢附足資證明退保日期之佐證資料：
(1) 中途離訓：離訓簽呈（載明離職日期）。
(2) 保訓會核准縮短實務訓練：保訓會函（請加註縮短後之訓練期間）。
3、 退保時間如距原保險期間終止不足1個月，則不予退費。

	法令依據
	公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。

	使用表單
	1、 退保專用批改申請書。
2、 退保收據。


※註：本表件內容僅供參考，實際內容請依各機關(單位)作業程序填列。
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流程圖

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受訓人員一般團體保險業務-退保

※註：本表件內容僅供參考，實際內容請依各機關(單位)作業程序填列。
花蓮縣政府人事處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

         年度
評估單位：人事處
作業類別(項目)：一般保險業務-退保
                    評估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控制重點
	評估情形
	改善措施

	
	落實
	部分

落實
	未落實
	不適用
	其他
	

	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
	
	
	
	
	
	

	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。
	
	
	
	
	
	

	二、一般團體保險退保業務，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	
	
	
	
	
	

	(1) 確認考試錄取人員是否喪失身分。
(2) 是否填寫退保專用批改申請書、退保收據、退訓公文或其他證明文件、受訓單位匯款資料，以電子郵件或傳真給承保公司。
(3) 是否會知本機關相關業務單位(出納單位、主計單位等)。
(4) 是否確認案件流程皆已處理完畢。
	
	
	
	
	
	

	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

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無重大缺失。
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部分項目未符合，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：


	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


註：
1.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，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。
2.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「落實」、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、「不適用」或「其他」；其中「不適用」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，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；「其他」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，致無法評估者；遇有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或「不適用」情形，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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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備





考試錄取分發人員喪失身分





填寫退保批改申請書、退保收據、退訓公文或其他證明文件、受訓單位匯款帳號





掃描上述資料傳送電子郵件或傳真給承保公司並副知保訓會





承保公司完成退費需20個工作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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